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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
1.厂房仓库产权人、管理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以及租赁的出租人、承租人和使用单位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责任，保证安全生产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2.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3.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
4.未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管理制度、岗位职责和操作规程；
5.未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辨识、分级管控制度和措施；
6.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可能危及对方安全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7.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
8.危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进行考核合格；
9.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
10.未按照规定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
二、建筑使用性质、用途不符合要求
1.厂房仓库单位违规占用土地、违章搭建；
2.擅自新建、改建、扩建，变更建筑功能、工艺流程、生产设备；
3.将仓储、生产区域违规合并设置；
4.违规搭建夹层或阁楼，违规设置办公室、违规住人等行为；
5.在厂房内超量堆放易燃可燃物品，在仓库内违规设置生产、包装等作业。
三、厂房仓库总平面布局不符合规范
1.厂房仓库同相邻建构筑物的间距不符合规范要求；
2.厂区消防车道、消防水源不符合规范要求；
3.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
4.工艺、环保等设备穿越楼板或防火墙，破坏防火分区；
5.增添的设备、管道、分隔、雨棚等占用防火间距，影响排烟散热和灭火救援；
6.生产、仓储以及功能性用房采用易燃、可燃材料作为分隔墙体材料；
7.疏散路线不合理，疏散距离、通道宽度、疏散标志（标识）以及应急照明等不符合要求。
四、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管理不到位
1.未明确单位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
2.未明确责任部门或责任人对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落实严格管理；
3.未制定重点部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结合场所火灾风险落实针对性防范措施；
4.未针对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加强日常拉动演练；
5.未对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工作人员开展对应部位火灾风险识别和防范的消防安全教育和应急处置技能培训。
五、安全生产和消防设施设备管理不完善
1.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2.安全设施的安装、使用、检测、维护、保养、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3.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4.使用燃气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5.生产、环保等设备非金属主要组成部件采用易燃材料；
6.消防设施设备未保持完好有效；
7.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双人持证上岗，未熟练掌握应急处置程序和操作方法；
8.未制定电气线路、设备安全巡检制度并严格执行。
六、生产作业现场管理混乱
1.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
2.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3.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未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未制定应急预案，或者未告知应急措施；
4.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及其他危险作业，未严格执行审批程序、现场确认、现场带班、安全检查监督和由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实施作业；
5.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6.委托其他有专业资质的单位进行危险作业的，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制定危险作业的方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设置作业现场的安全区域；
7.违规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
8.对外来施工单位人员未进行入场安全教育；
9.电气线路违反规定敷设，厂房仓库集中充电场所设置不合理，仓库内部违反规定使用照明灯具及其他电气设备。


